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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法院执结建院以来
最大标的额案件
一次性追回近3000万元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
讯员龙伟）昌江某银行行长近日将一面锦旗送
到昌江法院，感谢法院替银行追回近3000万
元的借款。据悉，此案是昌江法院有史以来最
大标的额的执行案件，也是一次性执行到位的
最大金额案件。

据昌江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5年7月23日，被告A公司向原告某银行
申请借款2874.62万元，同时，被告B公司、被
告C公司分别以公寓商铺和花园别墅，自愿为
这笔借款做了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另
外，被告胡某、陈某还与这家银行约定，对A
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贷款发放后，
A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B公司、C
公司、胡某、陈某亦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
任。于是，该银行诉至昌江法院，要求赔偿
2874.62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经过审理，昌江
法院依法支持了银行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
后，各被告均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银行遂向昌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昌江法院经讨论研究，采取两手措施，一
方面对公寓商铺和花园别墅进行查封，为强制
执行做准备；另一方面，坚定不放弃和解履行
的希望，再三与被执行人展开座谈，释法明
理。经过不懈努力，A公司终于一次性将
2874.62万元的借款本金以及利息转账到法
院执行账户，并缴清了28万元的案件受理费
和执行费，法院也将案款及时地进行了发放。

不服执行大闹法院
店主险遭司法拘留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
讯员龙伟）近日，被执行人昌江某商行经营者
赵某因不满昌江法院冻结其银行账户，大闹法
院，在地上打滚，并将执行文书当场撕毁。昌
江法院依法对其作出5日司法拘留的决定。

昌江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今天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说，2014年，申请执行人昌江某
广告店与被执行人昌江某商行因广告承揽发
生纠纷，经昌江法院调解，被执行人同意自
2016年6月起每月支付500元直至还清2500
元的欠款，但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
的义务。2018年3月21日，昌江某广告店向
法院申请执行。法院通知赵某领取执行通知
书，其置之不理。法院通过电话告知、微信向
其送达执行通知书，但赵某仍未履行。法院随
后裁定冻结赵某银行账户，强制划拨赵某2550
元（含执行费等）。2018年5月30日，赵某到
昌江法院质问为何冻结其账户并扣款。虽然
执行法官释法说理，但赵某态度恶劣，当着执
行法官的面撕毁执行文书，在地上打滚，大声
哄闹并谩骂法院工作人员。

为维护司法权威和执行文书的严肃性，昌
江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八
十七条“故意损毁人民法院法律文书”之规定，
依法对赵某处以5日司法拘留。当晚，赵某表
示悔过，因其患有哮喘病，法院本着司法为民
的理念，决定对赵某的拘留不予实施。

昌江法院对“骨头
案”敢于碰硬，用足用
活执行措施，从 2015
年至今，3次依法适用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以下简称“拒执
罪”），将拒不履行法
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
人及相关证据材料一
并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被执行人的刑
事责任，有力地促进
案件的最终执结，保
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体现了司法
公正。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
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张惠宁 辑）

局长欠钱不还
法院铁面追款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记者张惠宁）“被
执行人昨天履行了4万元，加上之前扣划的9
万元，达到了申请执行标的额的60%，余下欠
款双方达成了和解，申请执行人同意被执行人
每月从工资扣款直至支付完毕。”至此，该起涉
昌江党政人员执行案得以顺利执结。10月16
日，昌江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2014年1月8日，昌江某局局长向海口的
苏某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款40万元，当时双方
未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苏某称，双方口头约
定月利率为3%，但该局长对此否认。苏某因
此将该局长诉至昌江法院。经法院查明，该局
长自2014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14日，
已向苏某转账共计43.6万元。

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借款本金是多少？已
经转账的钱包不包括利息？昌江法院一审后作
出判决：认定该局长向苏某借款40万元，于判决
生效日起10日内向苏某偿还借款本金24万元
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该局
长不服，上诉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
年2月13日，二审判决书下达，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该局长不履行还款义务，
2018 年 6月，苏某向昌江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昌江法院向该局长下达执行通知书，并冻
结其银行账户，划拨了9万元进入法院账户。

“一开始传唤该局长时，他的抵触情绪很
大。”昌江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执行局将他传唤至法院，告知他不履
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及将会采取的强制措施，向
他展示“中国法院执行管理系统”的办案要求，
释明法院规范执行中每一个流程节点的具体
情况。“我告诉他，每个按键的流程都是一样
的，哪个法官办你的案件都得按这个流程办。”
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局长听后表示理解。

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江法院）紧紧围绕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主动创新执行工作方式和思路，
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昌江建立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
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大格局，建立了联动联席会议制度，为海南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加快昌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昌江全面亮剑“执行难”

昌江法院适用“拒执罪”，联合公安机关有效破解“执行难”

纵有千般“赖”我有“杀手锏”

编
者
按

2018年5月25日，昌江法院公开
宣判了一起“拒执罪”案件。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2013年3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
决认定被告郑某对原告广东粤海饲料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公司）贷款
1258336元负连带清偿责任，限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因郑某不履

行支付义务，且其财产在昌江，广东湛江
霞山区法院遂委托昌江法院执行。

2013年10月与2014年5月，昌江
法院两次组织粤海公司与郑某协商，郑
某在支付了共16万元欠款后，所欠余
款仍未履行。经调查，在执行还款期
间，郑某把出租虾塘的13万元租金和
押金汇入妻子账户，将位于昌化镇的

宅基地使用权转移至母亲名下，将向
昌江法院提供担保的越野车过户转让
给他人。在接到昌江法院的财产报告
令后，郑某未如实申报财产，并拒绝接
听昌江法院电话。昌江法院经研究认
为，郑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拒执罪”，遂
将案件材料及相关证据一并移送公安
机关。2017年3月21日，郑某在海南

环岛高铁棋子湾站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7年4月6日，郑某母亲向粤海公
司支付60万元钱款，粤海公司免除余
下欠款及利息，对郑某表示谅解。

昌江法院公开审理认为，郑某行为
已经构成“拒执罪”，鉴于郑某已履行执行
义务，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法对其从
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金某与吉某在昌江海尾镇五大村
合伙种植菊花，长期拖欠何某等46名
在菊花基地务工的农民工工资。2013
年，农民工多次讨要未果诉至昌江法
院。法院经调解后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被告金某和吉某欠原告何某等46
人工资共计 208349 元，由金某支付

152095元，吉某支付56254元。
案件立案执行后，经昌江法院敦

促，吉某履行了义务，但金某却未主动
履行义务。昌江法院委托上海、山东、
四川、广东等地法院划拨了金某在外
省8家银行的账户内共17000元，余款
无法实现债权。金某在案发后即逃离

海南，下落不明。于是，法院将金某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昌江法院研究认为，金某在法院立
案审理、执行期间，故意将原手机号码更
换或关闭，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意识，其
行为构成了“拒执罪”，依法将金某犯罪材
料移送至昌江公安局进行刑事侦察。

很快，经公安机关追逃，金某在山
东青岛被抓获，其家属将剩余欠款一次
性向法院缴纳完毕。此案因其典型，央
视《焦点访谈》栏目专程到昌江法院进
行了专题采访报道，并于2015年7月
27日以“治‘老赖’用‘杀手锏’”为题播
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 逃到外地 | 法院就找不到了？

| 转移财产 | 就不用还钱了？

施某是昌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2012年10月和赵某签定了瓜菜设施
大棚建设合同，合作社先后支付赵某
工程款1940000元，剩余的1003500
元工程款一直拖欠。于是，赵某将昌
某合作社诉至昌江法院，法院判昌某
合作社支付赵某工程款1003500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金。施某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维持原判期间，昌某合作
社账户通过网银转出37171元，施某
擅自将法院查封的270亩土地中的部
分土地及地上的瓜菜大棚出租给他

人，并将部分土地用于种植作物，所得
租金及其他收益拒绝上缴法院，恶意
规避执行。

2016年，昌江法院依法对施某进
行拘留，拘留后，施某仍拒不执行。
2016年 12月，昌江法院以施某涉嫌

“拒执罪”向昌江公安局移送案件。

2017年4月，昌江公安局将施某抓获
归案。2017年11月23日，昌江法院
依法对施某“拒执罪”案进行公开审
判，判处施某有期徒刑二年，施某当庭
表示不上诉，而其拖欠的工程款仍需
如数偿还。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

| 拒不执行 | 法院就没辙了？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龙伟

昌江正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推进“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对各
类拒执行为敢用、会
用、善用执行强制措
施，依法严惩了一批失
信被执行人，打击了失
信人员的嚣张气焰，社
会诚信氛围得到了强
化。“这是建院以来从
未有过的大规模的解
决执行难的攻坚战。”
昌江法院有关负责人
说，围绕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昌江法院
主动谋划了“内部挖
潜，拧成一股绳；外部
借力，整合社会资源；
内外发力，联手破解执
行难”工作路线。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精心布局各司其职

昌江法院院长熊大胜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要想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首先得配强配足执行力量。昌江法院
成立了“昌江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领导小组”，从全院各部门抽调
精干人员，组成“执行攻坚组”“执行整
改组”“执行实施组”“执行宣传组”“后
勤保障组”5个小组，“每个组长由法官
担任、两三名法官助理为辅助人员，以
法官为主导，各司其职，共同发力。”

为加大外出送达力度，昌江法院
强化了“执行实施组”的力量，主要由6
名驻派执行局的法警以及2名司机组
成，专司送达、查人找物等工作。“执行
工作，送达是个难点，你要先找得到被
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只要送达完
成了，后面就好做了。”昌江法院执法
局副局长任向华说。

为加强案件的整改力度，昌江法
院又抽调了18名资深法官，组成执行
检查验收小组，负责案件的“回头
看”。“执行局从之前的12人增加到现
在的24人，人数已经占到全院的三分
之一，在编执行人员比例已经超过全
院在编人数的15%，员额法官比例大
大超过了其他业务部门，并配备了执
法车、执法记录仪、音视频数据采集系
统等设备，大大增强了执行力量。”昌
江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龙伟说。

整改旧案规范新案

规范执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
对近三年的执行案件进行甄别、清
理、整改，直至验收合格；另一个则
是对 2018 年新受理的执行案件进
行规范执行。昌江法院根据实际
情况，将规范执行的工作重点调整
到旧案整改和今年新受理的执行
案件上。

今年6月 8日，昌江法院正式使
用“中国法院执行管理系统”，执行局
副局长符家荣登陆系统，显示他还有
37个案件未结，案件是随机分发，不
能自主选择，并且还要通过系统办理
案件。“从接收案件、执行通知、网络
查控、网络查控结果分析，到限制高
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系统内步步都
有规范操作要求。”

法官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信息
化手段，经过网络查控，很快地查到
被执行人的证券信息、不动产信息、
工商信息、银行信息，包括互联网银
行信息、金融理财的信息。“财产信息
2个小时就能知道结果。现在系统要
求10日内完成执行通知书送达，5日
内完成网络查控，执行通知书发出3
日内被执行人不履行就要限制高消
费，被执行人行动就要受限，如果列
为‘失信黑名单’，就会影响个人信用
度。”符家荣说。

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与此同时，昌江密集出台政策，建
立保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机制。

2018年7月6日，昌江法院与平
安财产保险、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签订

“悬赏+保全”补偿保险协议，降低执行
不能风险。

2018年7月10日，昌江法院和昌
江公安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执行工
作联动机制的意见》，强化法院查人找
物和打击拒执违法犯罪的能力。

2018年7月12日，昌江县委办和
县政府办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联合惩戒体系建设支持人民
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

2018年8月28日，昌江县人大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的决定》，强化人大对法院执行工作
的监督和支持。

2018年10月12日，昌江“基本解
决执行难”联动联席会议召开，县委17
个部门参会。昌江列出了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清单。

昌江县政法委书记支红彬表示，昌
江紧紧围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工作目标，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上下齐心，攻坚克难，持续发力，不断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努力为加快昌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司法保障。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

敢于亮剑善于亮剑

从2016年1月1日至今，昌江法
院对423例未履行给付义务的被执行
人发出了“限制消费令”，限制他们实
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
行为，比如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
二等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
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
消费等等。

今年 6 月，昌江法院在昌江广
播 电 视 台 以 及 县 城 显 著 位 置 的
LED 显示屏公布了第一批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包括照片以及住址、
未履行标的等。

从 2015 年以来，针对恶意拒不
履行支付义务的被执行人，昌江法
院不畏艰难，3次依法适用“拒执罪”
追究被执行人的责任，这3起案例还
被评选为“全国法院十大拒执罪典
型案例”和“海南法院十大拒执罪典
型案例”。

这些举措效果立竿见影，据昌江
法院的统计，2016年以来，共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390人次，对9名被执
行人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在采取强
制措施后，这9名人员很快履行了义
务；通过司法拘留执结案件8件，结案
标的11.4万元；对涉嫌构成拒执罪，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件4人次，
其中被判处实刑的2人。

昌江法院

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

签署目标责任状
加强监管
……

2016年1月1日

2018年10月15日

共受理

执行案件1957件
结案1760件

结案率89.93%
制图/张昕

昌江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拒执罪”案件。 （昌江法院供图）


